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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編製基礎  

除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工具外，本財務報表係按歷史成本編製。  

(三 )資產負債區分流動及非流動之分類標準  

1.資產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分類為流動資產：  

(1)預期於正常營業週期中實現該資產，或意圖將其出售或消耗者。  

(2)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者。  

(3)預期於資產負債表日後十二個月內實現者。  

(4)現金或約當現金，但不包括於資產負債表日後逾十二個月用以交換、

清償負債或受有其他限制者。  

本基金會將所有不符合上述條件之資產分類為非流動。  

2.負債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分類為流動負債：  

(1)預期於正常營業週期中清償者。  

(2)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者。  

(3)於資產負債表日後十二個月內到期清償之負債。  

(4)不能無條件將清償期限遞延至資產負債表日後至少十二個月者。  

本基金會將所有不符合上述條件之負債分類為非流動。  

(四 )約當現金  

約當現金係指可隨時轉換成定額現金且價值變動之風險甚小之短期並具高

度流動性之定期存款或投資。  

(五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1.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係指定為備供出售或未被分類為任何其他種類之非衍

生金融資產。  

2.對於符合交易慣例之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係採用交易日會計。  

3.於原始認列時按公允價值加計直接可歸屬於取得之交易成本衡量，後續

按公允價值衡量，其公允價值之變動認列於基金及餘絀調整項目。  

(六 )金融資產減損  

1.本基金會於每一資產負債表日，評估一項或一組金融資產於原始認列後

是否發生一項或多項損失事項，且損失事項對一項或一組金融資產之估

計未來現金流量，具有能可靠估計之影響，而發生減損損失之客觀證據。  

2.本基金會用以決定是否存在減損損失之客觀證據的政策如下：  

(1)發行人營運所處之技術、市場、經濟或法令環境，發生不利影響之重

大改變之資訊，且證據顯示可能無法收回該權益工具之投資成本；或  



  

~11~ 

(2)權益工具投資之公允價值大幅或持久性下跌至低於成本。  

3.經評估有存在金融資產已經減損之客觀證據，本基金會按下列決定其減

損損失之金額：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係以該金融資產之取得成本減除任何已償付之本金及攤銷數之金額，與現

時公允價值間之差額，再減除該金融資產先前認列為損益之減損損失，自

其他綜合損益重分類至當期損益。屬債務工具投資者，其公允價值於後續

期間增加，而該增加能客觀地連結至減損損失認列後發生之事項，則該減

損損失於當期損益迴轉。屬權益工具投資者，其已認列於損益之減損損失

不得透過當期損益迴轉。認列及迴轉減損損失之金額係藉由備抵帳戶調整

資產之帳面金額。  

(七 )租賃－出租人  

當附屬於租賃資產所有權之幾乎所有風險與報酬未移轉予承租人時，分類

為營業租賃。後續將租賃收益總額扣除給予承租人之任何誘因，於租賃期間

內按直線法攤銷認列為當期損益。  

(八 )投資性不動產  

投資性不動產以取得成本認列，後續衡量採成本模式。除土地外，按估計耐

用年限以直線法提列折舊，耐用年限為 25～ 60 年。  

(九 )非金融資產減損  

1.本基金會於資產負債表日針對有減損跡象之資產，估計其可回收金額，當

可回收金額低於其帳面價值時，則認列減損損失。但已辦理重估之資產，

其減損損失應在未實現重估增值餘額之範圍內，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減

少未實現重估增值；如有餘額，則認列於損益。  

2.後續期間若可回收金額增加，該資產之帳面金額則調增至其可回收金額，

惟迴轉後該資產之帳面金額，不得超過若未於以前年度認列減損損失時

所決定之帳面金額（減除折舊或攤銷）。迴轉之減損損失認列為當期利益，

但已辦理重估之資產，其減損損失之迴轉利益，僅於減損損失原認列於損

益之範圍內，認列為損益；如有餘額，應認列為其他綜合損益，增加該項

資產之未實現重估增值。  

(十 )員工福利  

1.短期員工福利  

短期員工福利係以預期支付之非折現金額衡量，並於相關服務提供時認列

為費用。  



  

~12~ 

2.退休金  

退休金依權責發生基礎將應提撥之退休基金數額認列為當期之退休金成

本。  

(十一 )所得稅  

1.所得稅費用係當期所得稅。  

2.本基金會符合「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

準」第二條規定，除銷售貨物或勞務應依法繳納所得稅之外，其本身之

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免納所得稅。  

3.預計所得稅係依當年度預計課稅所得額估列，嗣後估計稅負與實際支

付數若有差異，其差異數則為當年度之所得稅調整。  

(十二 )收入認列  

本基金會收入於勞務已提供，且已實現或可實現且已賺得時認列。  

五、重大假設及估計不確定性之主要來源  

無此事項。  

六、重要會計項目之說明  

(一 )現金及約當現金  

 

(二 )基金  

 

(三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非流動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庫存現金 9,908$           6,509$           

支票存款 64,079           64,079           

活期存款 9,403,652        8,516,605        

定期存款 12,949,840       12,949,840       

合計 22,427,479$      21,537,033$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定期存款 88,900,160$      88,900,160$      

項目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上市櫃公司股票 26,695,478$      26,695,478$      

評價調整 5,230,612)(        8,288,620)(        

合計 21,464,866$      18,406,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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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基金會於民國 112 年及 111 年度因公允價值變動認列於其他綜合餘絀

之金額分別為 $3,058,008 及 ($6,057,208)。  

2.本基金會投資之上市上櫃公司股票係以資產負債表日之收盤價作為公允

價值。  

(四 )投資性不動產  

 

 

  

土地 建築物 合計

112年1月1日

成本 96,398,170$      21,696,387$      118,094,557$     

累計折舊 -                11,683,600)(       11,683,600)(       

96,398,170$      10,012,787$      106,410,957$     

112年

1月1日 96,398,170$      10,012,787$      106,410,957$     

折舊費用 -                629,025)(          629,025)(          

12月31日 96,398,170$      9,383,762$       105,781,932$     

112年12月31日

成本 96,398,170$      21,696,387$      118,094,557$     

累計折舊 -                12,312,625)(       12,312,625)(       

96,398,170$      9,383,762$       105,781,932$     

土地 建築物 合計

111年1月1日

成本 96,398,170$      21,696,387$      118,094,557$     

累計折舊 -                11,054,575)(       11,054,575)(       

96,398,170$      10,641,812$      107,039,982$     

111年

1月1日 96,398,170$      10,641,812$      107,039,982$     

折舊費用 -                629,025)(          629,025)(          

12月31日 96,398,170$      10,012,787$      106,410,957$     

111年12月31日

成本 96,398,170$      21,696,387$      118,094,557$     

累計折舊 -                11,683,600)(       11,683,600)(       

96,398,170$      10,012,787$      106,410,957$     



  

~14~ 

(五 )登記基金  

本基金會係由捐助人楊塘海先生及信大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捐助成立，

截至民國 112 年及 111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基金會之捐助明細如下：  

 

(六 )費用性質之額外資訊  

 

(七 )員工福利費用  

 

(八 )所得稅  

1.所得稅費用  

 

2.本基金會之所得稅業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至民國 110 年度。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楊塘海 130,843,350$     130,843,350$     

信大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102,846,845      102,846,845      

233,690,195$     233,690,195$     

112年度 111年度

折舊費用 629,025$         629,025$         

員工福利費用 1,901,172        1,854,202        

董監車馬費 14,000           12,000           

其他費用 4,374,689        4,149,063        

6,918,886$       6,644,290$       

112年度 111年度

薪資費用 1,600,300$       1,559,271$       

勞健保費用 201,200          195,259          

退休金費用 42,072           42,072           

其他用人費用 57,600           57,600           

1,901,172$       1,854,202$       

112年度 111年度

當期產生之所得稅 -                105,601          

以前年度所得稅低估 -                5,760            

所得稅費用 -$               111,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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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捐贈支出  

本基金會民國 112 年及 111 年度捐助對象及金額如下：  

 

112年度 111年度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花蓮教區附設花蓮縣私立

  聲遠老人養護之家 400,000$         300,000$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附設南投縣私立

  復活啟智中心 350,000          200,000          

澎湖縣私立財團法人天主教澎湖教區附設惠

  民啟智中心 258,000          250,000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附設彰化縣私立  

  聖家啟智中心 250,000          300,000          

財團法人天主教臺南市私立蘆葦啟智中心 200,000          300,000          

財團法人天主教光仁社會福利基金會 200,000          350,000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嘉義教區附設嘉義縣私立

  安仁家園 200,000          250,000          

財團法人台灣省台南市天主教仁愛修女會附

  設台南市私立老吾老養護中心 200,000          250,000          

財團法人天主教嘉義教區敏道家園 200,000          -                

財團法人天主教伯利恆文教基金會 150,000          200,000          

財團法人天主教靈醫修女會附設宜蘭縣私立

  瑪利亞老人長期照護中心 150,000          250,000          

財團法人天主教白永恩神父社會福利基金會 

  附設宜蘭縣私立聖方濟老人長期照顧中心 150,000          150,000          

財團法人天主教臺南市私立德蘭啟智中心 150,000          100,000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附設彰化縣私立 

  聖智啟智中心 150,000          100,000          

財團法人臺灣省嘉義市天主教聖愛會 120,000          120,000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嘉義教區附設雲林縣私立

  華聖啟能發展中心 100,000          200,000          

財團法人主顧修女會奇蹟之家 100,000          150,000          

竹北市老人安養中心 100,000          -                

財團法人新竹縣天主教世光教養院 100,000          -                

3,528,000$       3,4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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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關係人交易  

(一 )關係人之名稱及關係  

 

(二 )與關係人間之重大交易事項  

1.租賃收入  

 

2.股利收入  

 

八、董監報酬  

 

九、質押之資產  

無此事項。  

十、重大或有負債及未認列之合約承諾  

(一 )或有事項  

無此事項。  

 關係人名稱 與本基金會之關係

信大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信大水泥) 本基金會董事長為該公司董事

德孚貿易行 本基金會董事長為該公司董事

信泥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信泥開發) 本基金會董事長與該公司負責人為同一人

海信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信資產) 本基金會董事長與該公司負責人為同一人

地曜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地曜資產) 本基金會董事長與該公司負責人為同一人

信一預拌混凝土股份有限公司(信一預拌) 本基金會董事長與該公司負責人為二親等親屬

勤大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勤大建設) 本基金會董事長與該公司負責人為三親等親屬

112年度 111年度

其他關係人：

  信大水泥 1,632,000$       1,608,000$       

  海信資產 927,432          910,284          

  信泥開發 36,000           36,000           

  信一預拌 36,000           36,000           

  德孚貿易行 12,000           12,000           

合計 2,643,432$       2,602,284$       

112年度 111年度

其他關係人：

　信大水泥 940,925$         1,768,367$       

112年度 111年度

董監車馬費 14,000$          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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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承諾事項  

無此事項。  

十一、重大之期後事項  

無此事項。  

十二、賸餘財產歸屬  

本基金會捐助章程規定，本基金會如因故解散時，其賸餘財產全部捐贈主事務

所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  
 






